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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114 年第 6次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議紀錄 

 

壹、日期：114 年 6月 23 日（星期一） 

貳、時間：15時 

參、地點：第一會議室 

肆、主席：邱代理市長臣遠                   紀錄：洪台輝技士 

伍、與會人員：詳如出席會議簽到表 

陸、請假：科管局 

柒、會議紀錄 

一、 歷次主席裁示事項辦理情形表 

(一)編號 1140501 

1. 吳宗修委員 

(1) 大部分駕訓班還在評估是否要開辦機車駕訓  如

果政策沒有強制考照前要參加駕訓班  業者必須

要評估現行民眾需求與投入成本是否能回收。 

(2) 駕訓班評鑑時有把機車駕訓當作加分項目  監理

小組也非常認真推動 並訂有 KPI 管考制度。 

2. 交通處 

建議監理小組可向新竹客運駕訓班跟東亞駕訓

班了解機車駕訓培訓量能及人數。 

(二)編號 1140502 

1. 吳宗修委員 

(1) 交通處提到的道路安駕訓練是持照人再教育  參

訓可獲得補助 1,200 元。 

(2) 中央的立場是機車駕訓政策會往前推動  朝向考

照前必須要參加駕訓  也希望在這個階段各縣市

能募集私人企業贊助駕訓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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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羅孝賢委員 

(1) 建議向家長推廣機車駕訓政策 因為剛滿 18 歲

的學生通常會要求家長買機車  而家長會擔心子

女的交通安全  所以可以請家長督促子女參加駕

訓課程。 

(2) 建議在駕訓班的考評  可以列為加分項目  提供

誘因讓業者願意執行。 

3. 交通處 

(1) 建議監理小組在民眾領取駕照時  提供考後道路

安駕訓練補助的宣導單。 

(2) 於機車行購買機車時  一定會領牌  民眾領牌時

就有機會可以宣導機車相關駕訓補助內容。 

(三)主席裁示 

1. 編號 1140501 

(1) 請監理小組盤點新竹客運駕訓班跟東亞駕訓班

的駕訓量能。 

(2) 請監理小組持續協助本市駕訓業者擴大駕訓量

能  並反映給交通部  目前全國都在推動機車駕

訓的政策  希望透過中央協助業者  提供相關補

助計畫和輔導機制  提升整體量能  本案解除列

管。 

2. 編號 1140502 

(1) 請監理小組依照委員及交通處建議事項辦理。 

(2) 本案屬於經常性業務  原則解除列管  請交通處

持續加強宣導機車駕訓補助  並定期回報申請人

數。 

二、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記點、記次 Q&A」專題報告 

(一) 張新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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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動駕照管理記點制度很重要  其中記點項目是否能

與道安講習內容互相呼應  未來在規劃講習課程內容

時可以更精進  否則民眾可能覺得道安講習課程內容

與當初違規事項沒有直接關係。 

2. 未來在推動記點及保險制度上要慢慢地去連結  能夠

更進一步發揮效果 例如記點紀錄會影響到保費。 

(二) 交通處 

有關簡報 P5 與 P6 建議提供這 1、2 年內包括自

然人 、非自然人的新竹市統計數據  作為判斷記點制度

的成效狀況 也可作為未來檢討的依據資料。 

(三) 監理小組 

系統可以調閱出相關紀錄  比較修法前後的點數差

異及違規情形。 

(四) 主席裁示 

1. 請執法小組跟監理小組在違規取締駕照管理上持續

精進。 

2. 請監理小組依交通處意見  整理相關統計數據  並分

析修法前、後之效益 請於下次會議前提供。 

三、 每月事故分析解讀報告 

(一) 張新立委員 

1. 目前教育部推動的交通安全教案裡面  在國小高年級

跟國中階段很強調自行車的教學  因為現在騎乘的人

越來越多  但是很多學校並沒有執行  呼籲一定要落

實教學。 

2. 在國小階段應該要學習如何騎乘自行車  因為自行車

是邁向機動車輛的過渡 普遍在 8歲至 10 歲時 就

要學習自行車的基礎法規與風險了解  現在 YouBike

盛行  希望國中及國小務必要把自行車納入教學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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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學校受限於校地  建議借用其他公有場地  舉辦自

行車教學訓練或是利用暑假營隊推動。 

(二) 羅孝賢委員 

1. 建議分析第三分局今年增加較多 A1事故的原因 因

為事故發生的原因 在工程或教育上面也有影響 

現在用分局轄區去分析 可能更要知道是什麼原因

導致事故增加 才有機會防制。 

2. 慢車事故有成長的趨勢 請問發生的年齡層是高齡

者或年輕人？  

3. 目前 18到 24 歲族群還是最高峰 但是逐年下降的

趨勢明顯 相關防制應該有些成效；高齡者則是增

加 特別是高齡機車最近被凸顯出來 當然這是中

央的權責 不過地方政府可能要去深入了解 掌握

高齡者駕駛的現況 才有機會遏止這些事故。 

(三) 主席裁示 

A2 受傷數據中 慢車受傷人數有上升趨勢 現

行騎乘 YouBike 越來越方便 不管是車輛或站點也都

逐漸增加 使用量上升後 事故也會上升 所以要先

做好相應的配套措施 教育小組要在學校班級進行教

育課程宣導 交通處要與微笑單車公司聯繫 提供相

關數據的資訊 作為擬定後續宣導的方向 譬如事故

熱點或相關後台數據 可以作為學校宣導、執法、提

升見警率等等的參考依據。 

四、 臨時動議 「提報交通部非交通事故 30 日死亡清單」業務說

明 

(一) 張新立委員 

1. 因為每個人從不同角度會產生不同看法  重要的是這

些資料要做什麼用途 所以沒有想像中那麼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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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判定由誰負責？例如自殺案件的自殺原因是否

跟車禍有關  就會產生很複雜的議題  所以建議本案

最好是大家有一致性的決定。 

(二) 交通處 

張新立委員提到的判定是有困難的 而目前 30

日死亡清單是交通部提供給地方政府作判斷 且總體

數字並不會修改 建議按照簡報內容提報 交通部會

用註記的方式 註記非交通因素所衍生的案件。 

(三) 主席裁示 

尊重目前的判定機制 除了提報至交通部註記 

也希望後續能把數據作為交通改善小組分析的資料 

把改善量能優先集中在問題核心 同意本次清單函送

交通部。 

五、 主席綜合裁示 

(一) 今年 1至 5 月的 A1 人數有下降的趨勢 接下來是暑假

期間  也是交通事故好發期  不管是執法小組 、宣導小

組或工程小組 都應該更加謹慎面對。 

(二) 道安事故有隨機性  但是本府投入經費改善整體交通環

境去降低事故風險  後續再透過細緻的局部改善工作  

進一步減少事故  做好源頭管理才能有效預防交通事故

發生 後續請市府同仁繼續努力。 

捌、散會(16 時) 


